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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要求（实质性要求）

1、 总体要求
（一）小区门禁：
[bookmark: _Toc103435443]各小区进出口，投放时间不少于1个月，覆盖不少于7个小区（小区住户数不少于200人），共计不少于15幅。
（二）电梯前厅灯箱：
各小区每个单元，投放时间不少于1个月，覆盖不少于16个小区（小区住户数不少于200人），共计不少于120幅。
二、技术要求
1、小区门禁：每个小区各进出口门禁至少张贴1幅；
2、电梯前厅灯箱：每个小区各单元电梯至少张贴1幅、总广告位不得超过2个；
3、供应商根据采购人需求提供广告设计并制作，合同期内可根据采购人需要免费更换画面不少于1次。
[bookmark: _Toc103435444]三、功能要求
1、小区门禁宣传广告位置应安排在小区正门或人流量最大的出入口人行通道门禁上，画面醒目、24小时固定不动，全天24小时展示；
2、电梯前厅灯箱广告位置应分布在小区各单元电梯，宣传广告画面固定不动，视觉冲击力强；
3、供应商应对灯箱及广告画面进行定期巡检，确保广告整洁、新净，如发现残旧、破损应立即免费更换；门禁、电梯灯箱出现损坏等情况，供应商应在24小时内及时修复；未能及时修复的，应在同类型小区更换广告画面或补回相应投放时间。
四、其他要求
1、实施部署周期要求：合同签订后30天内完成服务提供，保证服务正常运行并交付采购人验收使用。
2、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3.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宣传广告正式上线使用。
4、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5、付款方式及时间：
乙方完成服务要求并验收合格，乙方向甲方提供合法有效完整的完税发票及凭证资料，甲方在收到发票后30天内以转账方式一次性付款给乙方。
6、验收方式和验收标准：
工作完成后30日内，中选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供符合要求的材料，经采购人确认后，视为该服务项目工作完成并通过验收。 
